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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的第４部分。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已经发

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数据交换；

———第２部分：信息安全；

———第３部分：电子标签应用；

———第４部分：化学品定位系统通用规范；

———第５部分：化学品数据中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肥海关、合肥诚益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安徽省征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知行数联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卫戈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利达斯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小林智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门市泽信润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化工院检

测有限公司、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汉邦（江阴）石化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

心、国化低碳技术工程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温涛、郑平、曹琛曼、范宾、刘振、刘建围、朱昀、张蕾、孙昊、崔佩蠧、丁迪、

鲍明琦、汪丹、翟良云、冷!源、薛宁宁、林海川、赖博、雷初泽、黄贤业、刘纯新、曹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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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信息化是实现化学品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随着物联网及大数据应用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为提升管理效率、促进信息共享、消除管理盲区、有效遏制化学品事故发生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的国家标准体系。

在该标准体系中，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是规范我国相关机构从事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系

统建设开发活动时的方法和依据，拟由五部分构成，目的在于确立实施化学品管理信息数据交换、维护

信息安全、电子标签应用、定位系统应用以及化学品数据中心建设时的方法和依据。

———第１部分：数据交换；

———第２部分：信息安全；

———第３部分：电子标签应用；

———第４部分：化学品定位系统通用规范；

———第５部分：化学品数据中心。

本文件是ＧＢ／Ｔ４０６４０《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的第４部分。定位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化学品运输工具

和化学品位置，可对化学品运输路径进行规划、优化、管制以及确认。本次制定对化学品管理中使用定

位系统时的系统组成、技术要求、功能要求、安全要求、可靠性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更好的规范和

促进化学品管理信息化系统相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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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管理信息化

第４部分：化学品定位系统通用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学品安全监控管理信息化定位系统的系统组成、技术要求、功能要求、安全性及可

靠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信息化定位系统实现化学品安全监控的系统设计与应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３９８９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ＧＢ／Ｔ１７９４１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

ＧＢ１８２１８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ＧＢ／Ｔ１８５７８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２０２６３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ＧＢ／Ｔ２９７５２　集装箱安全智能锁通用技术规范

ＧＢ／Ｔ３５６５８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

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２　化学品管理信息化　第２部分：信息安全

ＡＱ３００７　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　车载终端与通信中心间数据接口协议和数据交换

技术规范

ＡＱ３００８　危险化学品汽车运输安全监控系统　通信中心与运营控制中心、客户端监控中心间数

据接口和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ＧＡ／Ｔ１２０１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卫星定位技术取证规范

ＪＴ／Ｔ７９４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ＪＴ／Ｔ８０８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ＪＴ／Ｔ８０９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

ＪＴ／Ｔ１０７６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

ＪＴ／Ｔ１０７８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通讯协议

ＪＴ／Ｔ１１５９．１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北斗兼容卫星定位模块　第１部分：技术要求

ＪＴ／Ｔ１１５９．２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北斗兼容卫星定位模块　第２部分：通讯协议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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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组成

４．１　定位系统主要组成应包括以下部分：

ａ）　定位终端设备：提供速度、时间、地理位置等定位信息，可分为固定于运输工具或固定于货物包

装（集装箱）两种形式；

ｂ）　通信数据管理：提供系统内部或外部的通信接口，是进行信息分发处理的核心部分；

ｃ）　定位数据管理：能通过Ｃ／Ｓ模式（客户端／服务器）或Ｂ／Ｓ模式（浏览器／服务器结构）两种方式

提供对定位终端设备的远程监控及相应的信息服务，实现对定位终端设备的实时定位信息查

询、跟踪监测、自动报警等各类服务；

ｄ）　运行控制：对定位系统全局的业务或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４．２　定位系统宜配置化学品相关知识数据库。数据库包括化学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应急预案以及化学品危险性等内容。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定位终端设备

５．１．１　定位终端设备除提供基本定位信息功能外，可根据需要增加或裁减施封、解封、验封、数据存储、

数据通信以及复合检测等功能。

５．１．２　定位终端设备的定位性能、时间误差等技术要求应符合ＪＴ／Ｔ７９４和ＪＴ／Ｔ１１５９．１的要求。集

装箱载定位终端设备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还应符合ＧＢ／Ｔ２９７５２的要求。

５．１．３　有视频图像传输要求的车载定位终端设备应符合ＪＴ／Ｔ１０７６的要求。

５．１．４　易燃易爆等高危险场景下使用的定位终端设备应符合相应物理安全要求。

５．１．５　定位信息接入政府监管平台的定位终端设备，应符合主管部门的要求或认定的测试。

５．２　通信数据管理

５．２．１　通信数据管理应通过内外部协议接口与移动网络或互联网接入，接口应包括定位数据网关和网

络接入网关，并满足同时连接多个监管平台或定位终端设备的需求。

５．２．２　定位终端设备与定位管理系统的数据接口协议和数据交换，应根据主管部门要求选择符合

ＡＱ３００７、ＡＱ３００８、ＪＴ／Ｔ８０８、ＪＴ／Ｔ１０７８或ＪＴ／Ｔ１１５９．２规定的协议。

５．３　地理信息数据

５．３．１　地理信息数据质量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９８９、ＧＢ／Ｔ１７９４１、ＧＢ／Ｔ１８５７８的规定。

５．３．２　地理信息数据应能与各类通用地理信息软件支持的数据格式进行交换，并支持常用地图坐标系

和地理信息模糊检索查询。

５．３．３　地理信息数据覆盖范围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国家行政区划图；

ｂ）　省级行政区划图应覆盖所辖地级市、县级市等详细地理信息数据；

ｃ）　全国交通运输网络图，如中国公路网络全图。

５．３．４　定位系统中涉及地理信息的表达应符合ＧＢ２０２６３的要求。

５．３．５　地理信息数据应经国家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５．３．６　通信数据处理应运行基于通用的标准计算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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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运行控制

５．４．１　可根据管理需要，提供应急报警、碰撞报警、事件报警、异常报警等多种报警情况。

５．４．２　应具有高并发大容量处理能力，能同时处理多个短消息服务中心的连接。

５．４．３　应具有可扩展性和开放性，提供符合常用标准的软件、硬件、通信、网络、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管理

系统等的接口与工具。

５．４．４　涉及道路运输管理或相关数据交互的，应满足ＧＢ／Ｔ３５６５８、ＪＴ／Ｔ８０９的要求。

６　功能要求

６．１　基础功能

除注册、登陆、退出、注销、统计、数据存储及数据管理等功能外，还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ａ）　管理所有进入、退出系统的定位终端设备的通信数据；

ｂ）　为各类定位监控提供配置和状态信息；

ｃ）　为系统维护和可靠性监控提供事件和故障日志；

ｄ）　按不同管理要求提供定制或非定制统计信息；

ｅ）　提供报警响应处置服务。

６．２　定位信息管理

６．２．１　定位信息查询

系统可实现对配有定位终端设备的移动目标的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的查询，至少提供实时查询

和定时唤醒两种查询方式。

６．２．２　安全状态监测

系统应能实时采集定位信息以及定位信息的变化事件，如速度、方向、报警信息等。可根据管理要

求，处理通过定位终端设备或连接的其他各类安全传感器信息，以及人工上报数据。

６．２．３　重大危险源辨识监测

系统应能根据定位信息对因长期或临时存储危险化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区域进行自动辨识，并

提示报警信息。重大危险源辨识应符合ＧＢ１８２１８的要求。

６．２．４　道路交通安全行为监测

出现违反规定时间行驶、违反规定线路行驶、疲劳驾驶等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时，应记录并提示报警信息。运输行为监测取证应符合ＧＡ／Ｔ１２０１的要求。

６．２．５　地点监测

应具有终端设备停止地点记录和定位监视的功能。可根据管理要求，对定位终端设备的运行轨迹

上的特定位置做时间监控。未按照规定时间内到达或离开指定位置时，系统应提示报警信息。

６．２．６　路径监测

根据管理需求设定化学品预置的运输或流通轨迹，并支持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定义为监控路

线、当实际轨迹偏离预定路线时，系统应记录并显示轨迹偏离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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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　跨域监测

根据管理需求设定若干个地理围栏（禁止／限制区域），当定位信息显示进入化学品进入或离开地理

围栏时，系统应显示区域报警信息。

６．２．８　轨迹回放

应能指定任意时间范围，以行程重放的形式显示定位终端设备的移动情况；可根据管理要求提供关

于行程重放信息的总结数据，应包括时间、速度、行驶方向、状态、状况和详细信息。

６．３　地图管理

６．３．１　地图显示

应具备缩放、选择缩放、全图、漫游、距离测算、比例尺、截屏、多窗口显示等基本功能。

６．３．２　图层配置

应能根据管理要求提供可预先定义不同图层的放大和缩小显示水平，并且在这些不同的显示水平

中进行切换的功能。

６．３．３　标注标记

应具备地点标注、地理围栏设置、区域设置、路线设置等功能。

６．４　报警

６．４．１　紧急报警

在紧急情况下，系统应能显示通过具有自动报警功能的定位终端设备或人工发出的紧急报警信息。

６．４．２　碰撞报警

如具有碰撞报警功能的定位终端设备在运行过程中触发碰撞事故报警的，系统应能显示相应信息。

６．４．３　事件报警

进行６．２．２～６．２．７的监测，达到触发事件标准时，系统应能显示相应的报警信息。

６．４．４　异常报警

当定位终端设备自身出现故障造成定位信息传送异常或丢失时，系统应能显示相应的报警信息。

６．５　定位终端设备管理

系统应能显示定位终端设备最新上报的状态，并按需求生成各类数据统计报表。

６．６　指挥调度

可通过视频、语音、文字等方式实现指挥调度功能。

７　安全性

系统安全性设计应符合 ＧＢ／Ｔ４０６４０．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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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可靠性

系统应具备长期和稳定的工作能力，可为用户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系统应采用双机热备，并应

具有灾难恢复功能。

５

犌犅／犜４０６４０．４—２０２１


